
 
 

福建省教育厅、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公布 

福建省本科高校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”项目的通知 

 

闽教高〔2012〕41 号 

 

各有关高校： 

根据省教育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启动实施福建省本科高校专

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通知》（闽教高〔2012〕24 号），在学校

申报的基础上，经福建省"专业改革试点"项目评委员审核，共

确定厦门大学化学专业等 207 个"专业综合改革试点"项目为省

级立项建设项目（见附件），现予以公布。 

各校要按照文件要求，安排专项资金，切实做好立项建设

工作,并于每年 12 月底前将年度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上报省教育

厅高教处、省财政厅科教文处。省教育厅、财政厅将安排专项

经费对建设项目予以补助，并组织专家对项目建设情况进行抽

查。建设期满后，学校应向省教育厅、财政厅提交项目建设总

结报告，省教育厅、财政厅将进行总结性验收，对于建设成效

显著的项目将给予奖励，对不合格的项目取消项目资格。 

 

附件：福建省本科高校“专业综合改革试点”项目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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